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锡环应发〔2017〕4号

	
关于转发《关于做好2017年汛期
环境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：
现将《关于做好2017年汛期环境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7〕9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汛期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于7月14日前报送我局。

附件：关于做好2017年汛期环境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
 
（联系人：魏轲、仇亮亮，联系电话/传真：81835668，邮箱：wxhjyjzx@163.com）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2017年5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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